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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博士班、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規定訂定之。 

 

第二篇 研修要求 

 

第二條   博士班研究生須於入學半年內選定論文指導教授，且指導教授必須為本所之專任教

師。 

第三條   博士班研究生選課、離校，均須經指導教授同意，指導教授未確定者，則由所長負

責。 

第四條   博士班研究生在論文進行中不得任意變更論文指導教授，如因故確需更換者，須先

知會原指導教授，並以書面向學術委員會提出申請，經學術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方得

變更。 

第五條   博士班研究生修業期間，必修『書報討論』(0 學分)二學期;至少修習『專題討論』

(0 學分)四學期；畢業前必修『數位學習論文寫作』（3學分）；此外，必須修習

下列四類課程： 

 前瞻數位技術類：修習資工系一門課程。 

 數位學習評量類：修習學習所一門課程。 

 認知與神經科學類：修習認知所一門課程。 

 數位學習設計類：修習網學所二門課程以上。 

修習以上課程須經指導教授同意且簽名後方可選讀，選課出現困難時，由課程委員

會另訂合適課程。 

 

第六條  博士班研究生須於入學後八學期內參加英文檢定考試，成績需達到以下標準 

測驗名稱 托    福 IELTS 全民英檢 

分數 iBT79-80 分、PBT550 分或 CBT213 分 5.0 中高級複試通過 

如遇特殊狀況，可於每年 6月 15 日前向學術委員會提出申請延長。如在入學前已取

得上述標準之英文檢定考試證書者、母語是英語系國家的外籍生、及大學或研究所

在英語系國家取得學位者，可向學術委員會提出申請，經學術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方

可免除其英文檢定考試。 

第七條  通過本所之博士學業年度評鑑 

   博士班研究生於畢業前每年(畢業當學年除外)在學年結束前須提出學業年度評鑑報

告，由指導教授及另一位助理教授以上教師評鑑之。 

 

第三篇  資格考 

 

第八條   博士班資格考為二階段數位學習研究文獻口試，文獻內容於每學期初公佈。  



第九條   博士班研究生入學後即可申請資格考試，其期限必須於前六學期內通過，六學期內

如未通過博士班資格考試者，應依『國立中央大學學則』第六十條規定報請學校退

學。 

第十條  資格考試每學期舉行一次，每位學生每階段以考三次為限。 

第十一條  每位學生於第三學期結束前，必須要參加一次以上的資格考。 

 

第四篇  學位考試 

 

第十二條  通過本所之博士計畫書口試 

1.博士班研究生計畫書口試由該生之指導教授召集至少二位副教授以上之委員

組成，以審定其博士論文計畫書之可行性。 

2.博士班計畫書口試第一次若未通過，於不通過後一年內，應提出第二次計畫書

口試申請。計畫書通過即為博士候選人。 

3.博士班計畫書口試通過後，至少須間隔一學期以上始得提出下一階段畢業資格

審查程序之申請。  

第十三條  通過本所學術委員會著作審查 

1.博士班研究生之論文著作至少須有二篇全文發表之文章為 SSCI、SCI 或國際頂

尖學術期刊所接受，且論文須於本所就讀期間以網學所全銜發表，其中至少有

一篇除指導教授之外，需是第一作者，本所始承認其在學期間之研究成果。 

2.該生博士論文及發表之著作，送學術委員會審查。審查範圍包括修課情形是否

合適或學分是否修足，必要時得要求予以加修。 

第十四條  通過本所之畢業論文預備口試 

畢業論文預備口試由其指導教授召集至少四位副教授以上之委員組成，以審定其

論文內容是否滿足完整性及連貫性。 

第十五條  通過學位考試 

依據本校「博士班、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辦理。 

第十六條  每位學生每學期得申請學位考試一次。已申請學位考試博士班研究生，若因故無

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應於本校校曆規定學期結束日之前報請本校撤銷該

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逾期未撤銷亦未舉行考試者，得以一次不及格論。 

 

第五篇 畢業離校 

 

第十七條 畢業前應依規定格式製作論文，於畢業前繳交。 

第十八條 離校前應清理研究室及實驗室所使用之空間及設備，歸還所借用之各項設備及物

品，離校申請單需經指導教授、所辦公室、及所長簽名確認後，始可向學校辦理離

校手續。 

 

第六篇 附則 

 

第十九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有關規定辦理。 

第二十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並送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